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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群体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目前国内

外学者对非正式群体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组织内的，对社会上

广泛存在的非正式群体，无论社会学者或政治学者都很少给

予关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

各种非正式群体的增长速度极其惊人，因此，对组织外的非

正式群体进行研究，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有着极大的现实

意义。

一、非正式群体、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

非正式群体是相对正式群体和组织而言的，它是基于人

们在社会态度、行为习惯和兴趣爱好等方面的一致性而自发

形成的，以个人的喜爱和好感为基础，以交往为桥梁形成的，

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编制，没有经过法定程

序的群体组织。它能够弥补人们在某些正式群体中得不到充

分满足的需要，如情感、友谊、兴趣、爱好、信仰、信念等等，因

此，非正式群体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正式组

织形成并存的格局。非正式群体的特点表现在：（1）从属性；

（2）自由性或松散性；（3）高情感；（4）群体压力。
非政府组织即日常所称的“民间组织”或“社会团体”。它

指的是那些具有组织性、非政党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

性、自治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

组织与经济组织之外的非政府组织形态。现代意义上的非政

府组织主要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迅猛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共同特

性表现在五个方面：（1）组织性；（2）私有性；（3）非营利性；

（4）自治性；（5）自愿性 [1]。
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

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

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结合而形成以保护

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2]公民社会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三

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在这三个特

征中，志愿性社团是团体成员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志愿结

成的组织，为公民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提高他

们的参与能力和水平。此外，公民社会还包括一些基本的社

会价值或原则：即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

原则等。
非正式群体、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三个概念中，从政治

参与和组织程度来看，三者之间在逻辑上存在着一种递进关

系，如果给三者从低到高排个顺序，处于最低层的属非正式

群体，公民社会的印记一定程度上已从其身上体现出来。其

次为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是公民社会建设的最重要的力量。
最上层者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形成有待于非正式群体和

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发展。当然，在现实中，三者之间还在很大

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关系，最为松散的非正式群体在某种意义

上其政治与社会的参与程度有时可能更高，这一点在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已有充分的表现。而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

会，在很多论者那里，是从同一意义上来使用的，因为公民社

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有保

持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公民社会的上述结构和文化特征才

能得以维持，而要实现这一特征，公民社会则需要一种形式

表现出来并帮助其实现，这一形式最典型的方式就是社团组

织的存在和发展。

二、网络时代非正式群体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公民利益需求的增多，公民结社的内在动力增大。与此同时，

民主政治的进步更使公民外部自由活动空间增大，公民的结

社活动日益变得活跃。现代的信息技术又为公民结社提供了

先进的科技条件，这些都促成了民间社团的剧增。此外，在各

种社团之外，一个颇具公民社会特色的群体———非正式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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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

及，各种各样的社区“组织”、QQ 群、俱乐部等在全国各地已

成普遍趋势，网络使非正式群体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那么，网络时代非正式群体为什么会得以迅速发展呢？

根据迪尔凯姆的“群体—群体”的关系理论，在社会成员之间

存在着“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是指由于其成

员相似甚至同质才形成的团结，“有机团结”则是指由于其成

员分化出现异质而形成的团结。他认为，前现代社会的机械

团结基于各社会成员的相似之上，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是由

于社会成员各自的分工不同才形成的[3]。在“群体—群体”的
关系方面，可以看到，网络社会是对前现代社会的回归。网络

社会的团结完全是一种“机械团结”。在这一社会里，人们进

行的是信息和情感的交流，它们之间只会由于彼此都关心同

一领域、同一问题而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机械团结”，如基

于互联网而形成的各个社区和部落等。当然，随着网络社会

的发展，人们对网络的利用更加广泛，网上群体与群体互动

的内容本身也更加多样化，这都对网络成员的“机械团结”提
供了条件，并促使了网民“机械团结”的快速发展。这些“机械

团结”的表现形式就是各种各样的网络非正式群体的出现。
这些“机械团结”中，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区域性的，且区

域性“机械团结”所形成的非正式群体已有相当一部分开始

从网民向网络公民演进，从网络公民向网络公民社会演进。
近些年来由互联网的“机械团结”而形成的非正式群体在社

会生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公民社会的主要

组成部分是自由的公民和民间组织，在当前的互联网上，已

经出现了很多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类似的

非营利性的网络群组和论坛，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互联网民间

组织的雏形———非正式群体。
这些非正式群体，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公民的“结社”，结

社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目前，各地由

于互联网而形成的非正式群体之多难以统计，其中部分非正

式群体已具备了公民社会的某些特质。以笔者所在的洛阳为

例，在当地知名的洛阳信息港 BBS 里，以一些板块为主所形

成的松散型非正式群体，如“河洛史话”、“驴行天下”、“河洛

志愿者”、“洛阳城市”等都在当地的文物与环境保护、城市志

愿者及城市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其中个别非正式

群体的核心人物已经被选为市政协委员。
当然，网络时代的非正式群体是良莠不齐，如何引导这

些非正式群体向公民社会过渡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三、网络时代构建公民社会的途径与必要性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构建，而公民

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因此，大力

发展非政府组织就成为构建公民社会的有效途径。当前网络

状态下非正式群体虽然还没有形成正式的“非政府组织”，但

是政府要充分认可这些网络民间群体的存在，并引导这些非

正式群体向着具有公民社会特征的非政府组织发展。
第一，加快非政府组织发展是完善中国公民社会的必然

选择。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中最活跃、最积极的部分，并因

为其发展迅速、日益活跃、承担相应权责、沟通顺畅而成为公

民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整体性而言，非政府组织是一种

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道义力量，其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

大以及活动能力的增强，使它们在公民社会内部成为主要角

色和决定力量。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缓慢，

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小，也由此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所以，加快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基本途径就是加大非

政府组织发展的力度，这样，可以使政府逐步从社会领域里

直接的操作性事务中解脱出来。通过建立、培育和扶持民间

的社会组织，使其承担各种社会职能，从事各项社会服务活

动，可以极大地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并促进以官民合作为

特征的治理和善治。
第二，引导网络状态下非正式群体向非政府组织转化。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和社会的多元化造就了中国非政府组织

的快速增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社会

和政治参与的程度上与现代公民社会的要求还有差距。然

而，网络状态的下非正式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受教育程

度较高，加之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他们更具全

球化的视野，因此，在环保、反腐、公民权益、社会治理、社会

志愿者等众多领域，他们已经成为了一支有力的力量。
第三，加强非正式群体与政府的伙伴关系，舒展公民社

会的内在张力，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和谐发展。非正式群

体在向非政府组织转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支持、反对政府

的政策，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则通过与非正式群体间的双

向沟通（比如网络对话）与交流，培育信任与互助关系，协同

致力于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和解决社会问题。
此外，网络状态下非正式群体的发展，为各种社会成员

提供了较宽松的活动空间，为社会成员满足多样性和多层次

的愿望和实现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多种途径，非正式群体还能

够起到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通过沟通政府、
协调社团、公益诉求等活动，还使社会内部张力在这一伙伴

关系中得到舒展，达到与政府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总而言之，党和政府对网络民间组织应当既积极支持、

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

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防止网络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的对立

面，使网络公民社会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

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同时，一个强大的、活跃

的、参与式的公民社会将使国家更加负责任地对公民的需要

更快地做出反应，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已经成为民主化的一

个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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